


三仓镇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
公   告

     
为认真落实《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人社规〔2021〕3号）精神，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2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数量 
临时公益性岗位1名。工作内容：兰址村村部、悦动广场、将军树广场、农耕文化园保洁保绿工作；工作地点：三仓镇兰址村；工时要求：非全日制。
临时公益性岗位1名。工作内容：万行村村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洁保绿工作；工作地点：三仓镇万行村；工时要求：非全日制。
二、招聘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招聘对象
经市人社部门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二）基本条件
1、具备岗位要求的基本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往年已参加过市人社局组织的公益性岗位服务的人员（通过疫情防控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安置的，不计入安置次数）；当年参加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针对“十三五”时期原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十四五”时期认定的低收入农户、边缘易致贫户中的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等三类对象公益性岗位项目的人员。
三、服务期限和薪酬待遇
1、服务期限：临时公益性岗位服务期限为2个月。
2、薪酬待遇：按照《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人社规〔2021〕3号）规定执行。
四、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25年11月19日—12月2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bookmark: _GoBack]2、报名地点：三仓镇便民服务中心人社办公室（三仓镇文化站西栋楼二楼）。联系人：孙王辉；联系电话：0515—85626287。     
3、报名方式：报名者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到三仓镇便民服务中心进行报名，由相关部门组织资格审查。
4、报名要求及资格审查：
报名者须如实、准确填写《东台市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报名表》各项内容，不得任意修改。报名者如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名、招聘资格，所有后果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资格初审合格不代表最终资格审查合格。报名人员是否符合所报岗位条件要求，须经资格初审、资格复审、拟录用人员经市人社局核实身份和公示等环节，在整个招聘中的任一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岗位条件的，当即取消其应聘资格，责任由报名者负责。
五、人员招聘上岗
三仓镇临时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由相关村根据报名人员情况进行面谈（形成书面记录），并经集体研究（可采取投票等方式）后确定，择优录用。
对拟安置人员报市人社局核实其身份，符合条件的统一在东台市政府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三仓镇人民政府与安置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聘用人员逾期不报到，视为自动放弃。
　　六、纪律与监督
招聘工作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主动接受镇纪委和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考生，一旦发现，立即取消聘用资格。对违反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镇纪委监督电话：0515—68830292。
 
三仓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9日





东台市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报名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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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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